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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往年做法，我們原計劃當駐外辦事處主管人員於十月十七日當

周返港期間，向工商事務委員會(委員會)委員匯報駐海外及內地經濟

貿易辦事處和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（台灣）的工作，可惜日期方

面未能配合委員會今年的會議時間表。我們因此提交上述匯報的兩份

資料文件「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、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(台灣)及
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在2015/16年的工作報告」以及「香港與

台灣的商貿關係」，供委員參閱。 
 
 此外，隨函亦附上有關「建議修訂《專利條例》（第 514 章）、《註

冊外觀設計條例》（第 522 章）、《商標條例》（第 559 章）及《集成電

路的布圖設計（拓樸圖）（合資格國家、領域或地方的指定）規例》（第

445B 章）的附表」的資料文件。 
 

煩請安排傳閱上述文件供委員參考。 
 
 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

 
二零一六 年十一月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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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附件一: 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
 
附件二: 特區政府在內地及台灣辦事處工作報告 
 
附件三: 香港與台灣的商貿關係 
 
附件四: 建議修訂《專利條例》（第 514 章）、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（第

522 章）、《商標條例》（第 559 章）及《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

（拓樸圖）（合資格國家、領域或地方的指定）規例》（第 445B
章）的附表 

 

 

 

 


